
人格侵权
●男子对女方做不雅动作
●侵犯人格权须道歉赔偿

该事发生在魏某家中，而这一幕恰巧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下

来。某天，魏某（女）与陈某因为私人恩怨发生争端，监控里，陈

某情绪激动，他站在房屋外，隔着窗户对着房内的魏某多次做

出不雅动作，这让魏某感到非常不舒服和尴尬。

魏某认为，陈某严重伤害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名誉，于是

诉请判令陈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结果：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相关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

行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

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

定：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

妇女的人格尊严。

本案中，陈某的不雅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属于严重侮辱

女性的不法行为，侵犯了魏某的人格尊严，依法应承担相应侵权责

任。综合考量本案侵权行为实施方式、影响范围、过错程度等因

素，本案判决陈某向魏某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典型意义：人格尊严是具有伦理性、道德性品格的权利，是

自然人自尊和获得他人尊重的统一。民法典吸收了民法通则、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实施的经验，首次对性骚扰行为予以明

确界定，对完善我国人格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保护自然人人格

尊严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对侵权人用侮辱

方式损害妇女人格尊严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判令侵权人赔

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旗帜鲜明地运用法律武器反对

性骚扰，有力彰显了严格保护公民人格权的基本立场。

肖像侵权
●未授权拿人肖像AI换脸
●一公司被判侵犯肖像权

赵某是一名短视频博主，经常拍摄上传国风造型的短视

频，很快拥有了5.6万粉丝。

有一天，赵某偶然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用户可以挑选该

软件里众多网红及明星的肖像视频，点击即可实现“换脸”效

果，购买软件会员后还可以无水印导出该“换脸”视频。更让她

惊讶的是，这款软件里竟然有她自己的古风视频。

赵某觉得不对劲，因为她从来没授权给这家公司使用。她认

为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了，而且这家公司还通过卖会员非法牟利。

于是赵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公司删除相关侵权视频及链

接，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维权费用。

结果：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载有赵某面部、身体形象的

视频，最初由赵某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该视频中赵某虽以古

风妆容着汉服出镜，但从其面部形象、体貌等特征，普通人仍可

轻易识别出其主体身份。

某公司将案涉视频上传至换脸软件作为要素模板视频供

他人使用时，并未改变视频内容，赵某主体形象仍可明确识别，

因此赵某对案涉模板视频及替换后视频中所对应形象的人物

肖像均享有肖像权。制作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图像、视频内

容中的人脸等生物特征进行生成或编辑从而达到人脸替换效

果，破坏了肖像与主体的同一性。

某公司未经赵某同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使用赵某肖像制

作了视频，其行为构成对赵某肖像权的侵害。因某公司已确认

换脸软件中案涉赵某要素合成视频已被删除，故本案判决某公

司向赵某赔礼道歉，并赔偿赵某财产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典型意义：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发展，“AI换

脸”等应用软件广泛兴起，对自然人肖像权的侵害风险日渐凸

显。肖像权作为公民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向具有可识别

性的自然人外部形象。本案明确了程序运营者在未经授权情

况下使用他人肖像进行深度合成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人

工智能时代下加强公民肖像权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拍 案 惊 奇

男子隔窗做不雅动作被判侵犯人格权；未经同意AI换脸被判侵犯肖像权；自媒体博主作出非客观、非善意评
价被判侵犯名誉权；未经同意利用已公开个人信息生成职业画像被判侵害个人信息权益。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贯彻实施民法典第四批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以人格权司法保护为主题，
涉及妇女人格尊严保护、个人信用信息保护、AI时代肖像权保护等多个热点前沿问题，彰显了司法对大数据、人工
智能背景下人格权保护新需求的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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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同意拿他人肖像AI换脸？法院：侵权！

余某是自媒体博主，拥有大量粉丝，同时还代

理着一家MCN机构，日常通过视频和直播实现流

量变现。在他的直播间，除了聊天互动，还经常会

售卖一些电子产品。

但是，余某经常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大量涉

及某公司和某公司数码产品的言论，其中发布的

视频、直播中有超过90条内容使用了“割韭菜”“欺

诈”等带有侮辱性和诋毁性语言，这些言论在网络

上广泛传播。

被余某“点名”的这家公司却认为这些言论缺

乏事实依据，恶意诋毁公司品牌，严重损害了公司

的社会评价，于是提起本案诉讼。

结果：法院审理认为，余某通过发布数码产品

测评的视频、直播，吸引目标受众进行引流，从而

获得收益，不是普通的消费者。余某在视频、直播

中针对某公司及数码产品发表的言论大部分缺乏

证据支持，不属于客观事实。

余某长期在视频、直播中大量使用粗言秽语

侮辱某公司的产品及服务，明显超出善意、适当的

范围。在余某未删除的侵权视频中，大部分视频

的转发量均达到数百次至数千次。本案判决余某

赔礼道歉并赔偿某公司合理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本案在认定行为人系自媒体博主

的基础上，对于自媒体博主使用粗言秽语以及不

符合客观事实、缺乏善意的言论给予否定性评价，

有效引导自媒体博主和其他网络用户在发表言论

时，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为了流量和关注

使用侮辱性词汇、故意制造噱头、散布不实信息，

引导网络言论回归理性、健康的轨道。

名誉侵权 ●博主作出非客观评价
●商家提起诉讼获支持

信息侵权 ●利用算法生成执业信息
●被判侵害个人信息权益

麦某是一位执业律师，某天，他在网上搜索自

己的姓名“麦某”，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信息。结

果，他发现页面上竟然有为他设定的“收费标准”

“编号”，还列出了他所在的执业律所、执业证号、

执业年限、胜诉率等信息，甚至网页下方还引导当

事人与“专属顾问”联系。

麦某发现，该网页由某公司设计、运营，他认

为这家公司非法使用他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让其

他人误会或者受到损失，于是提起本案诉讼。

某公司称，“收费标准”是各地律协所标注律

师收费指导价的最低价。“执业年限”是通过律师

执业证号编码规律换算的执业年份。“胜诉率”是

从12348中国法律服务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开放

访问的国家公示网站以及天眼查等大数据平台中

获取的公开信息。案涉平台再通过算法规则进行

计算得出上述数据。

结果：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主要事实为某公司

收集和使用麦某个人信息，用于其律师业务评价、

中介推荐服务等。

案涉信息为某公司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

共渠道爬取、分析、统计的个人信息，属于已公开

的个人信息。某公司为实现自身的商业目的，对

麦某进行画像并公开相关结果，并未取得麦某同

意；且该画像信息帮助平台使用者决策的行为，构

成自动化决策，但某公司未保证自动化决策的透

明和处理结果的公平公正，均构成对麦某个人信

息权益的侵害。本案据此判决某公司向麦某公开

赔礼道歉，并赔偿合理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本案聚焦分析个人公开职业信息

并进行业务推荐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明确了个

人信息“合理使用”应当以“合法、正当、诚信且必

要”等基本原则为基础，结合处理目的、处理方式

以及是否存在“明确拒绝”等具体要素进行判断，

为填补国内有关自动化决策司法判定标准空白提

供可行性方案。


